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兴国县人大常委会文件
兴常发〔2020〕18 号

关于兴国县 2020 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
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

县人民政府：

2020 年 7月 29 日，县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听

取和审议了县人民政府关于兴国县2020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

情况的报告，经常委会组成人员表决，会议通过了这个报告。

会议认为，今年以来，县政府及财税部门积极应对经济下

行压力加大等不利因素，主动作为，多渠道组织各项收入，优

化支出结构，强化资金调度，确保了全县各项重点项目建设支

出，推进了民生工程的顺利实施，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良

好，保证了各项事业的正常运转，有力促进了全县经济社会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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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健康发展。

会议同时指出，应清醒看到，收支不平衡、税源单一等问

题依然突出，而脱贫攻坚、“六稳”“六保”支出压力较大，

需要县政府及有关部门大力优化发展环境、培植多样化增收渠

道、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用，服务保障我县经济社会健康

发展。

为此，会议提出如下建议：

（一）优化发展环境，在培植财源上再发力。经济的“寒

冬”并未真正过去，疫情下的全球经济大衰退前所未有。如何

积极应对，确保“六稳”“六保”目标实现，一是要把发展工业

作为财政增收的重要支柱。按照坚持做大总量与提高质量并重、

提升传统优势产业与发展电子信息、纺织服装产业并举的思路，

始终把主攻工业作为重中之重的工作来抓，致力提高工业税收

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。二是要突破地方财源。以房地产税收为

主目标，进一步落实好《兴国县有效应对疫情促进我县房地产

业健康发展的通知》文件精神，维护全县房地产市场的稳定。

三是要把扩大内需作为保增长的根本途径。千方百计扩大就业

增加居民尤其是低收入群体收入。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经济扩

张作用，刺激有效需求，盘活内需市场。四是要支持乡村振兴

产业发展，培植农业产业新财源。以农业产业现代化为手段，

以农业加工企业为重点，把财政增收与农民增收有机地结合起

来，让农业成为工业原料的后花园、财政与农民增收的新亮点。

（二）持续挖掘潜力，在提升财政保障能力上再发力。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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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要在争资争项上有新突破。在产业布局、基本公共服务、产

业帮扶、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、过渡期收入分成等方面争取

更多倾斜；在特别国债和抗疫专项债券额度上争取上级更大支

持。二是要在盘活存量上下苦功夫。从 2020 年下半年起将继续

执行按季清理收回财政存量资金制度，适时启动将项目支出使

用年限由两年缩短为一年，对结转一年以上的项目支出等结余

结转资金收回财政统筹使用。三是要在项目支出管理有新作为。

坚决落实以收定支的原则，对 2020 年预算已安排的项目进行全

面清理，加强项目财力评估，区分轻重缓急，对非刚性、非重

点支出应减尽减，对当前财力不能承受、不急需或受疫情等形

势变化影响，短期内难以开工的项目，按程序及时调整项目安

排，取消或延后实施。

（三）落实落细政策，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再发力。一是

要着力推进民生工作。加大教育、卫生、养老、防疫等重点领

域投入，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。二是要全力

化解政府债务，严控增量、消化存量，做到强化硬约束、打好

金算盘、堵住风险点。三是要坚持兜牢“三保”，压实基层主体

责任，统筹上级转移支付和自有财力，科学安排财政支出，强

化公共财政属性，开展监测预警，加大对困难乡转移支付，强

化托底能力。

（四）打好金融组合拳，在稳企纾困解难上再发力。一是

要加大对企业信贷支持，设立防疫专项信贷资金，适当下调贷

款利率，增加信用贷款和中长期贷款额度。二是要杜绝抽贷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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贷压贷，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批发零售、住宿餐饮、物流运输、

文化旅游等行业，以及有发展前景但受疫情影响暂时受困的企

业，特别是小微企业，金融机构不得抽贷、断贷、压贷，对受

疫情严重到期还款有困难的企业，要予以展期或续贷。三是要

进一步提高发展升级引导资金效能，用足用好财政奖补、贴息、

融资担保降费、PPP 模式等财政金融协同政策，支持制造业高质

量发展，稳定推动传统制造业优化升级，提高科技创新支撑能

力，支持保产业链供应链，以工业的快速发展，保财政的稳定

增收。

以上审议意见，请县政府及相关部门认真研究处理，提出

具体措施，狠抓落实，并在 2020 年 11 月 30 日前将处理情况书

面报告县人大常委会。

兴国人大常委会

2020 年 7月 29 日

抄送：县人大常委会主任、副主任，县人大各专委、常委会各工委，

县财政局，县发改委，县税务局，县统计局，县商务局，县

工信局，县农业农村局，县文广新旅局，县住建局，县市场

监管局，县金融工作局，兴国经济开发区

兴国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2020 年 8月 3日印发


